
附件1：技术规格书
1.技术标准		
1.1齿轮油异味废气治理系统及其附属设备的设计和制造，符合现行使用的有关的国家标准以及颁部标准。这些标准和规范（不限于）至少包括：
《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0-2015）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
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（GBZ1-2010）
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》（GBZ2.1-2007）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治理排放标准：执行国家标准GB14554-93中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执行臭气浓度2000（15m排气筒，无量纲），详见附表1；恶臭气体污染物与臭气浓度测定方法具体采用的标准见附表2。
附表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（GB14554-93）
	控制项目
	排气筒高度，m
	标准值（无量纲）
	备注

	臭气浓度
	15
	≤2000
	 


附表2 恶臭气体污染物与臭气浓度测定方法（GB14554-93）
	序号
	控制项目
	测定方法

	1
	臭气浓度
	GB/T 14675


1.2溶胶废气治理系统及其附属设备的设计和制造，符合现行使用的有关的国家标准以及颁部标准。这些标准和规范（不限于）至少包括：
《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0-2015）
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（GBZ1-2010）
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》（GBZ2.1-2007）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治理排放标准：执行国家标准规定GB31570-2015中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≥97%，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4.0mg/m3。非甲烷总烃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00mg/m3，15m高排气筒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5.0kg/h。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采用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》（HJ/T 38）标准。
2.技术方案和要求
2.1设备技术方案：
2.1.1齿轮油异味废气治理设备技术方案
冷却除油（水冷）—碱洗（配自动加药装置、自动加温装置）—活性炭吸附—变频风机—15米高排气烟囱。
该治理方案控制系统为现场PLC控制单元。
齿轮油异味废气治理方案中，碱洗液的PH≥10（采用自动加药装置补充）。 
2.1.2溶胶废气治理设备技术方案
冷却除油（水冷）—活性炭吸附—变频风机—15米高排气烟囱。
该治理方案控制系统为现场PLC控制单元。
2.2  设备的使用寿命至少为20年，且不间断运行时间不少于3年。
2.3  厂商应提供满足工程设计、施工、检修、维护和使用的资料及详细说明。如使用手册、外形安装图。
3.供货范围
3.1卖方确保供货范围完整，以能满足用户安装、运行、治理要求为原则，在技术规范、标准中涉及的供货要求也作为本供货范围的补充，若在安装、调试、运行中发现缺项由卖方无条件免费补充。
3.2供货设备描述
	序号
	名称
	单位
	数量

	1
	齿轮油异味废气体治理系统
	套/台
	1

	2
	溶胶废气治理系统
	套/台
	1


齿轮油异味废气处理系统1套，处理能力3500m3/h；溶胶废气处理系统1套，处理能力2500 m3/h，合计2套废气处理系统。主要设备包括水式冷凝器（2套）、活性炭吸附装置（2套）、离心通风机（2套）、碱洗塔（1套）、自动加药装置（1套）、排气筒（2根）电控（2套）和各类辅材及吸罩等，装置设施可使用先进技术设备替代，但不能低于设计技术标准要求。
3.2.1齿轮油异味废气处理系统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型号规格
	单位
	数量
	材质

	1
	水式冷凝器
	处理风量：3500m3/h 
	套
	1
	SU304

	2
	碱洗塔（含填料及自动加碱装置、防冻装置、收水器）
	处理风量：3500m3/h
	套
	1
	PP


	3
	活性炭设备
	处理风量：3500m3/h 
	套
	1
	碳钢

	4
	活性炭滤料
	果壳,碘值800
	吨
	3
	

	5
	防爆离心通风机
	风量：3500m3/h，功率：5kW
	台
	1
	SS41

	6
	风机变频器
	5kw
	个
	1
	

	7
	水泵
	Q=10T/H，N=1.5KW
	台
	2
	

	8
	风管、风阀及支架
	200m
	批
	1
	碳钢

	9
	排气筒、取样扶梯及平台
	DN350
	套
	1
	碳钢


	10
	电控柜
	　
	套
	1
	外壳SU304

	11
	电缆及桥架
	220m
	批
	1
	

	12
	吸罩
	7个
	批
	1
	304


3.2.2溶胶废气处系统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型号规格
	单位
	数量
	材质

	1
	水式冷凝器
	处理风量：2500m3/h 
	套
	1
	SU304

	2
	活性炭设备
	处理风量：2500m3/h 
	套
	1
	碳钢

	3
	活性炭滤料
	果壳，碘值800
	吨
	2.5
	

	4
	防爆离心通风机
	风量：2500m3/h，功率：4kW
	台
	1
	SS41 

	5
	风机变频器
	4kw
	个
	1
	

	6
	风管、风阀及支架
	200m
	批
	1
	碳钢

	7
	排气筒、取样扶梯及平台
	DN300
	套
	1
	碳钢

	8
	电控柜
	　
	套
	1
	外壳SU304

	9
	电缆及桥架
	220m
	批
	1
	

	10
	吸罩
	3个
	批
	1
	304


供货范围内所有设备所属管道、阀门（安全阀）、仪表、电缆及桥架等均由卖方供货，设备应留出应有的接口，并配套相应的管件、电缆等。所有仪表的安装及接线均属于设备厂商工作范围。废气处理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同时不影响设备检维修，还须提供设备标准图纸及参数。室外露天安装，卖方应结合工程所在地气候考虑设备防冻防腐蚀措施。
3.3主要设备技术要求
3.3.1齿轮油异味废气处理设备技术参数
	设备名称
	相应参数
	

	水式冷凝器
	外形尺寸
	φ1200*2200mm

	
	处理风量
	3500m3/h

	
	阻力损失
	300Pa

	碱洗塔
	空塔流速
	≤1.5m/s

	
	塔内停留时间
	≥6s

	
	外形尺寸
	Φ1500×H7500mm

	
	配套循环水泵
	流量：10m3/h，扬程15m，功率1.5KW，数量2台

	
	材质
	PP

	活性炭吸附箱
	设计流速
	≤0.8m/s

	
	活性炭内停留时间
	≥4s

	
	外形尺寸
	2500×1500×总高2000mm

	
	活性炭装填量
	≥3 m3

	
	材质
	碳钢

	防爆离心通风机
	型号
	F4-72-3.6A

	
	风量
	3500m3/h

	
	全压
	2400Pa

	
	功率
	5KW

	
	材质
	碳钢

	排气筒
	规格
	Φ350mm，高15m

	
	材质
	碳钢

	水泵
	型号
	32FY-15

	
	功率
	1.5KW

	
	流量
	10m3/h

	
	杨程
	15m


3.3.2溶胶废气处理设备的技术参数
	设备名称
	相应参数
	

	水式冷凝器
	外形尺寸
	Φ1000X2000mm

	
	处理风量
	2500m3/h

	
	阻力损失
	250Pa

	活性炭吸附箱
	设计流速
	≤0.8m/s

	
	活性炭内停留时间
	≥4s

	
	外形尺寸
	1800×1500×总高1800mm

	
	活性炭装填量
	≥3 m3

	
	材质
	SU304

	防爆离心通风机
	型号
	F4-72-3A

	
	风量
	2500m3/h

	
	全压
	2500Pa

	
	功率
	4KW

	
	材质
	碳钢

	排气筒
	规格
	Φ300mm，高15m

	
	材质
	碳钢

	
	杨程
	15m


4.技术资料
4.1一般要求
4.1.1 卖方提供的资料使用国家法定单位制即国标单位制，语言为中文。
4.1.2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、逻辑性强。资料内容应正确、准确、一致、清晰、完整、满足要求。
4.1.3 卖方提交的资料应及时充分，满足供货进度要求。
4.1.4对于其他未列入合同技术资料清单，确是设备所必需的文件和资料，一经发现，卖方也将及时免费提供。
4.1.5 卖方提供的设备随机技术资料各1 套。
4.1.6卖方在提供资料中详细说明机组的结构、性能等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装置的性能参数、产品的品牌、生产厂商及生产地、主要部件的性能描述。
4.1.7操作使用说明书及维修、调试手册（应注明故障情况、原因及检查、排除方法）
其他供买方使用的必备资料。
4.1.8卖方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应能满足买方对设计、安装、调试和运行维护的要求。如果买方认为所提供的技术材料不能满足需要时，买方有权提出补充要求，卖方应免费提供所需的补充技术资料。
4.1.9设备和备品管理资料文件(包括设备和备品备件发运和装箱的详细资料，设备和备品备件存放与保管的技术要求。
4.1.10详细的产品质量文件(包括材质、材质检验、焊接、热处理、加工质量、外形尺寸和性能检验/试验等)的证明。
4.1.11按双方商定的时间表，卖方应按期提供如下的有关资料6份（1正5副），可编辑电子版1份（office2003版、AUTO CAD2004版），不仅限于此，厂家可以提供其它必须的资料。
[bookmark: _Toc468086900][bookmark: _Toc44339994]4.2交付进度
交付进度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要求卖方提交日期

	1
	供设计单位安装设计用的图纸及资料
	商务合同签定后5日内

	2
	安装运行及维护说明书
	同设备交货

	3
	制造包装及装运程序
	同设备交货

	4
	质量合格证
	同设备交货

	5
	设备质量证明书
	同设备交货

	6
	装箱清单
	同设备交货

	7
	散件清单
	同设备交货

	8
	使用说明书
	同设备交货

	9
	设备图（完整技术参数）
	同设备交货

	10
	出厂检测报告
	同设备交货

	11
	铭牌（在机组上）
	同设备交货


[bookmark: _Toc534721128][bookmark: _Toc535052315][bookmark: _Toc535052316]5、 买方现场性能验收试验
[bookmark: _Toc535052317]5.1 性能验收试验的目的为了检验合同设备的所有性能是否国家标准。
5.2 性能验收试验的地点为买方现场。
5.3性能验收试验：设备试验在工艺条件满足后进行，设备连续运行72小时进行机械性能考核，装置达到条件后进行设备工艺性能标定，两次考核合格后进行验收签字。具体试验时间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。
6、售后服务
6.1.保证为用户提供优质售前售后服务，产品在用户使用过程中，发现质量问题，在接到用户通知后2 小时内做出答复，如需现场解决保证72小时内派出技术服务人员，做到故障不排除或未做出结论意见不撤离现场。
6.2 所提供的设备和产品，愿意接受买方监造。在交付产品时，派出技术服务人员参加开箱验收，免费指导设备的安装调试，直至设备正常运转。
6.3 超过质保期的产品，保证提供维修配件,并按买方要求做好维修服务工作。
6.4 热情、周到、细致为买方服务，向买方提供技术支持。
6.5卖方现场服务人员应有权全权处理现场出现的一切技术和商务问题，如现场发生质量问题，卖方现场服务人员应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处理解决。如卖方委托买方进行处理，卖方应出具委托书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。卖方对其现场服务人员的一切行为负全部责任。
7、质量保证
7.1卖方保证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完全满足本技术协议、国家有关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，并充分考虑当地环境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影响。
7.2设备用材应采用能满足其使用条件的优质材料，零部件的选择应以技术先进、成熟可靠、安全耐用为基本原则。严禁采用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和技术。
7.3质保期为设备投用后一年，卖方保证整机设计使用寿命不低于 20 年，连续运行时间不低于3年，主要易损件使用寿命大于 8000小时，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，对因所提供设备的设计、工艺、制造、安装等所有卖方原因造成的设备损坏全部由卖方无偿供货、维修、更换。由于买方原因造成的问题，卖方也及时帮助处理。
7.4卖方应提供施工现场安装注意事项及安装质量保证方法。
8、安装调试及人员培训
卖方需提供安装前技术指导，且为使合同设备能正常运行，卖方有责任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。培训内容应满足设备运行要求，且与交货进度相一致。培训的时间、人数、地点等具体内容由买卖双方商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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